
附件2

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公示表


	整改任务
	任务编号
	祥龙公司整改方案第十八项

	
	问题概述
	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还有不足。督察发现，部分园区非承租户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未编码登记，抽测13台叉车中2台超标，2台颗粒捕集器私开旁路，污染控制装置未正常运行。

	责任单位
	祥龙公司经营管理部、安全环保部；所属各单位

	整改目标
	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，细化管理措施，提升管理水平，推广宣传绿色环保理念，引导园区内承租户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向新能源化发展。

	整改措施
	（一）开展非道路移动设备排查工作，建立健全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台帐，摸清底数，支撑精细化管理，为未登记机械办理编码，确保“一机一码”。（责任单位：祥龙公司经营管理部；所属各单位）
（二）对园区非承租户使用的非道路移动设备，通过协议、承诺书等方式提出明确要求，杜绝不
符合环保标准的设备进入园区。（责任单位：祥龙公司经营管理部；所属各单位）
（三）做好宣传教育，提倡承租户使用绿色节能设备。（责任单位：祥龙公司安全环保部；所属各单位）

	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
	（一）公司自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共计139台，其中新能源驱动126台（37台停用），燃油驱动13台（8台停用）。除4台新设备、（均为新能源驱动）正在申请环保编码，其他在用设备均已按规定登记环保编码。
（二）加强对非承租户使用非道路移动设备的管理，通过下发告知函、签署协议、责任书、承诺书、设备进入园区办理入园手续并登记环保编码等方式，坚决杜绝不符合环保标准的设备进入园区。截至12月底，祥龙公司2025年共计签署环保协议等文件367份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加强对承租户的宣传教育，通过开展特种设备节能使用培训、召开园区管理委员会等方式，向租户传递绿色环保理念，提倡租户主动使用绿色节能设备，截至12月底，祥龙公司2025年共计开展相关宣教活动37场。

	整改时间
	2025年12月底，长期坚持

	
社会监督联系人 及电话
	李志楠。66253625




